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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護個案或經學校編班委員會認定之個案，應不予公告。 

十三、學生經編班確定後，除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任意調整就讀班級： 

（一）各校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或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等規定，於調和、調查、
處理階段或作成終局實體處理後，得於必要時對當事人施予抽離或個別教學、
輔導，並得暫時將當事人安置到其他班級或協助當事人依法定程序轉班，並
報本局備查。 

（二）因教育輔導或其他原因，需要調整就讀班級者，各校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學生家長應以書面詳細述明理由，向承辦編班業務處（室）提出申請轉班，

惟不得指定轉入班級。 
2、承辦編班業務處（室）受理後，應協調輔導處（室）指派輔導教師瞭解及

妥善輔導。經輔導教師瞭解、溝通及輔導確實無法解決者，召開個案會議
後，提交編班委員會研議。 

3、編班委員會會議議程得由輔導教師、原班導師報告處理情形後，於一個月
內審議，並研議相關配合措施。 

4、如獲同意轉班，得由承辦編班業務處（室）視各班人數多寡，編入人數較
少班級或適合輔導該個案學生之教師班級，必要時可於召開編班委員會時，
邀請擬轉入班級導師參與會議，俾瞭解學生，作為未來輔導之參考。 

5、經編班委員會決議後，由承辦編班業務處（室）通知學生及家長。 
十四、為使教師、家長、學生瞭解學校實施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之精神與措施，各校

應於校務會議、家長委員會、班親會及其他適當時機宣導。 
十五、本府得將各校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辦理情形，納入督學視導項目，並由本局於

每學年度結束前向本會提出報告。 
各校執行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經本府查核成效良好者，校長及有關人員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辦理獎勵。
各校違反常態編班規定者，公立國中小學除依相關規定追究責任外，並列入校

長成績考核及校長遴選重要參考依據，私立國中小學，由本府依私立學校法及
相關規定處理。 

十六、各校得依本補充規定另訂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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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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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水秘字第 1140804537 號函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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